
文件
池人社秘〔2021〕8 号

转发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 团省委关于印发
安徽省青年技能培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管委会综合部、财金部、团工委，各县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团委，市开发区党群工作局、财

政局、团工委，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处、团工委：

为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扎实做好广大青年职业技能

培训工作，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。现将安徽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财政厅 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《关于

印发安徽省青年技能培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

〔2020〕29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：

1.各地要将青年技能培训行动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

总体安排，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资金保障。人社、财政、共青团

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工作落实。

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池 州 市 财 政 局
共 青 团 池 州 市 委 员 会



2.对各类企业新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职工就业并开展以

工代训的，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，具体培训补贴标准另行通知。

3.各地应鼓励职业培训机构、职业院校，根据产业发展导向、

市场需求，开设新职业、新兴产业职业培训工种。对社会紧缺但

尚无国家职业分类或职业标准的工种，各地可向市人社局申报增

设培训工种。

4.各级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大型企业要积极谋划开展面向

青年职工群体的职业技能竞赛，竞赛职业（工种）原则上为技术

技能水平较高、通用性较强、从业人员较多、社会影响力较大的

职业（工种），竞赛计划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报送市人社局职

业能力建设科，联系电话：2037829。各地青年参加省级以上职

业技能竞赛获奖励的，相关配套奖补按《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

彻支持技工大省建设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池政〔2017〕51

号）执行。

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池州市财政局

共青团池州市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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